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铀矿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规定

GB／T 23728--2009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铀矿冶设施环境影响评价的分类，各类环境影响评价的内容和评价程序，以及各类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编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生产运行和退役整治铀矿冶设施的所有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对伴生放射性矿物的其他矿山以及加工带有放射性矿物的工业场所，其放射性物质含量超过有关

标准规定限量的，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亦可参照执行。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4960(所有部分) 核科学技术术语

GB 14586铀矿冶设施退役环境管理技术规定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23727铀矿冶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规定

NEPA-RG2铀矿冶退役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格式和内容

EJ／T 1090铀矿冶设施所造成的气态(载)放射性与有毒性源项的确定

3术语和定义

GB／T 4960和GB 18871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铀矿冶设施uranium mine and mill facilities

具有一定规模的从事铀矿开采、选冶的设施，主要包括：

——铀矿生产、冶炼的实验设施和场所；

——铀矿山(露天矿、地下矿)场所；

——铀选矿厂和水冶厂；

——铀矿堆浸场地和原地浸出采铀井场；

——铀矿冶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设施；

——铀废石场、尾矿(渣)库等。

3．2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对新、改、扩建铀矿冶工程、试验项目和退役治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和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

响所进行的预测和估计，包括对源或实践的规模与特性的概述，对厂址或场所环境现状的分析，以及正

常条件下和事故情况下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分析。

3．3

运行阶段环境质量现状评价environmental quality present assessment

在役铀矿冶设施在正常生产运行过程中对环境现状进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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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事故环境影响评价acciden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在役铀矿冶设施发生事故或非正常工况下排放放射性污染物造成周围环境的污染和影响，是根据

事故的特点、性质、污染范围、危害程度等进行特定条件下的特殊性的监测和评价。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4．1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铀矿冶设施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和铀矿冶现场工业试验阶段，应按有关法律的要

求，编制相应的环境影响报告文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4．2评价标准和分析指标

4．2．1评价标准

4．2．1．1个人剂量限值

个人剂量限值与剂量约束值应符合GB 23727的要求。

4．2．1．2公众照射的限制原则

在天然本底辐射水平基础上增加的所有增加值，都应进行正当性和最优化评价及审定。对每个设

施，应在最优化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剂量约束值和管理目标值。

4．2．2环境指标分析

对有关指标进行对比和分析：

a)排放在环境中的有害物质的浓度与按照国家标准导出的浓度以及当地天然本底值进行比较

分析；

b)与同类或类似的设施类比分析；

c)个人有效剂量与剂量限值进行比较分析；

d)集体有效剂量分析。

4．3评价范围及子区划分

4．3．1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一般以对周围居民影响最大的污染源为圆心，半径为20 km的范围。

4．3．2子区划分

以对周围居民最大的污染源为圆心，在评价半径为20 km内按1 km、2 km、3 km、5 km、10 km、

20 km划分为同心圆，再将这些同心圆划分成22．5。扇形段，以正北N向左右各划分11．25。为起始段，

共分96个评价子区。

各评价子区的人口数按年龄划分为三个组：

幼儿：<7岁；少年：7～17岁；成人：≥18岁。

4．4评价内容

4．4．1对新建、扩建、改建的铀矿冶设施的生产性质、规模、主要工艺流程进行必要的描述(应针对所采

用的常规采冶、地表堆浸、原地爆破浸出、原地浸出采铀等不同工程具体特点进行详细论述)。

4．4．2明确阐述所有设施的污染物来源、种类、数量(排放量)、成分、比活度(浓度)。

4．4．3分析和评价拟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效果是否满足环境保护要求。

4．4．4铀矿冶设施对生态、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和破坏程度。

4．4．5估算周围公众可能的受照射剂量。

4．4．6铀矿冶设施对周围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评价结论。

4．4．7编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

a)概述环境影响评价的目的、依据、原则、标准和要求；

b)铀矿冶设施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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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现状和本底调查、铀矿冶设施的基本概况(主要原材料和生产工艺流程、放射性和非放射

性污染源分析，主要污染物治理措施与效果)；

源项、评价标准及评价范围；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气象条件、评价模式、环境影响分析、结论和建议)；

水环境影响评价(水体渗流、扩散条件、评价模式、环境预测分析、结论和建议)；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大气和水中污染物对生态的影响、分析和结论)；

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固体废物安全稳定性分析；

剂量估算：选择剂量评价模式、参数，计算职业照射剂量、周围公众照射剂量；确定关键途径、关

键核素、关键居民组；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事故影响分析与评价、退役治理设想、监测计划和质量保证；

公众参与；

评价结论、存在问题和承诺；

附件和附图(立项批文、委托书、地方环保部门出具的环境质量评价执行标准、评价范围图、区

域位置图、总平面图、取样监测布点图等)。

4．5评价源项和评价因子

4．5．1评价源项

主要源项包括：

a)气态流出物；

b)液态流出物；

c)固态放射性物质。

4．5．2评价因子

4．5．2．1评价主要核素包括：

a) 气态流出物中主要核素有：2拍u、2“U、23。Th、2外Ra、2”Po、2”Pb、2”Rn及其子体等；

b)2”Rn析出量；在没有任何数据资料的情况下，可按EJ／T 1090进行估算；

c) 液态流出物中主要核素有：∞8u、2“U、2柏Th、船6Ra、”。Pb 210Po等；

d)水体淤泥、土壤和陆水生物中主要核素有：U*#、2”Th、2”Ra 210Po、21。Pb等；

e) 固体废物中主要核素有：U*#、Th*#、2拍Ra、222Rn等。

4．5．2．2评价主要非放射性因子包括：

a)水体：Mn”、s042-、N03、pH值等；

b)大气：粉尘、SO：、cO、N02等。

4．6评价方法

4．6．1 收集铀矿冶设施周围的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地质、社会、生态、人文、水土保持等资料。

4．6．2在分析所采用的生产工艺的基础上，通过模拟实验，或采用与同类设施类比的方法，预计本工程

可能向环境中排放的源项及排放量。

4．6．3选用合适的环境评价模式、确定合理的参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5运行阶段环境影响评价

5．1评价内容

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应根据生产工艺本身(常规采冶、地表堆浸、原地爆破浸出、原地浸出采铀等)的

特点，对三废排放量及污染源进行详细调查分析；对近几年实际环境监测数据进行评价；对环境保护和

辐射防护设施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对突发环境事件和事故进行评价；以及三废处理设施代价效益分析和

改善环境质量的对策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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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评价标准和分析指标

相关内容见4．2。

5．3评价源项和评价因子

相关内容见4．5。

5．4评价方法

5．4．1实地剂量监测，通过仪器实测环境公众的受照剂量。

5．4．2利用从污染物排放口定时、定点监测采集到的数据、环境监测点的观测数据、专项调查的监测数

据和资料进行评价。

5．4．3采用合适的评价模式、参数进行剂量估算。

5．5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报告书的内容

编写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报告书的主要内容有：

a)铀矿冶生产设施变化概况(主要原材料、生产工艺流程和污染源分析，主要污染物治理措施与

效果)；

b) 三废排放和污染源项以及环境监测数据范围；

c)大气环境影响情况分析；

d)水环境影响情况分析；

e)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f) 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安全性分析；

g)剂量实测或估算结果分析，给出周围公众年有效剂量当量和集体年有效剂量当量，并给出作

业场所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

h)分析评价结论、存在问题和建议；

i)附件。

6事故环境影响评价

6．1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时，应立即开展环境监测和评价工作。应根据对事故性质，影响程度的判

断，确定事故环境影响评价和监测范围。

6．2事故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主要内容有：

a)铀矿冶事故概况描述(发生事故的主要部位，泄露出的主要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原因分析；

b)发生环境污染事故时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以及环境监测数据；

c) 事故对大气环境影响的情况分析；

d)事故对水环境影响情况分析；

e)事故后公众受照剂量估算结果分析，给出关键居民组在事故中有效剂量；

f)对事故的分析评价结论、存在问题和措施；

g)附件。

7退役整治环境影响评价

7．1环境影响报告书

铀矿冶退役整治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应编制退役整治环境影响报告书。退役整治环境影响评价

应按GBl4586执行。

退役整治工程结束后和竣工验收前，要编制退役终态环境影响后评估报告。

报告书应按NEPA-RG2进行编制。

7．2退役终态环境后评估报告书

在铀矿冶设施退役整治工程竣工完成后，应按第5章规定的要求，用实际监测数据、资料，编制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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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终态环境后评估报告。其终态环境后评估报告内容主要包括：退役工程实际实施方案，退役工程是

否达到了预期的治理目标及效果、补救措施和长期监护。退役工程实施方案有变化的，还应对其进行必

要的说明或补充评价。

8质量保证

8．1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阶段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由具有相应资

质的单位和人员编写。

8．2环境质量现状评价、事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根据实际情况，由具有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评价机构

承担。

8．3环境监测执行有关标准和规定，提供的文件、数据、资料等应有代表性、可靠性、完整性。

8．4各种监测技术、手段应经过技术鉴定，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应经过国家计量授权部门进行检定合格。

评价单位提供的评价模式、选用的参数、计算方法应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先进性；评价结论应正

确；所提出的措施应符合实际。


